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(機構用)

衛生福利部115年度住宿機構
「強化感染管制獎勵計畫」及「照顧品質獎勵計畫」整合申請表
	申請機構名稱
	

	機構
類型
	□老人福利機構
□一般護理之家
	□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立之住宿式長照機構

	機構
地址
	
	統一編號
	

	負責人
(職稱)
	
	承辦人
	
	連絡電話
	

	E-mail
	

	感染管制
獎勵
指標
申請
	獎勵機構類型：依114年12月底為依據，老人福利機構以服務人數計算，一般護理之家及住宿式長照機構以開放床數計算

	
	□第一類(49床以下)          
□第二類(50-99床)
□第三類(100-149床)
	□第四類(150-199床)
□第五類(200床(含)以上)

	
	申請獎助別:
□必選指標一、二及三(基礎獎勵)，計     萬元
□指標四，以下擇一勾選：
   □達成事項1、2及3
   □達成事項1、2、3及5
   □達成事項1、2、3及4
   □達成事項1、2、3、4及5
   機構獎勵費用  　　 萬元、醫院獎勵費用  　　 萬元，計  　　 萬元
   指標四合作醫院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□指標五(□桌上演練10萬元 □實地演練 　   萬元)，計  　   萬元
□指標六，計      萬元(如以前年度已獲獎勵，本項不得再申請)

	感染管制
總申請
金額
	新臺幣：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	感染管制
計畫內容概要
	(請自行增刪修)
1、 填寫必選指標一、二及三；指標四、五及六(由機構自行評估可達成之指標，亦可不選)。並依據公告計畫感染管制指標之說明及評核方式基準，需簡述達成方式。
2、 範例：
指標一：配合主管機關填報系統資料達成方式：
1. 於「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管理資訊系統」或「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」建置住宿機構基本資料、住民名冊、服務人員(含感染管制專責人員)名冊。
2. 感染管制專責人員資格符合「長期照護矯正機關（構）與場所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」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。
3. 每月 5 日前更新系統住宿機構相關資訊，以達資料正確性；入住 O 日內登打住民資料、人員異動 O 日內更新人員資料、資料正確性之檢核機制、資料更新頻率、負責更新資料人員…等。

	品質
獎勵
指標
申請
	獎勵機構類型：依114年12月底為依據，老人福利機構以服務人數計算，一般護理之家及住宿式長照機構以開放床數計

	
	□第一類(49床以下)          
□第二類(50-75床)
□第三類(76-99床)
	□第四類(100-149床)
□第五類(150床(含)以上)

	
	申請獎助別(請依申請指標項目，填寫依獎勵機構類型之獎助金額) 單位：萬元

	
	指標
	1
	2
	3
	4
	5
	6
	7

	
	
	
	
	1
	2
	1
	2
	3
	4
	5
	1
	2
	3
	1
	2
	3
	

	
	申請項目打V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金額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品質獎勵
總申請
金額
	新臺幣：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	品質獎勵
計畫內容概要
	(請自行增刪修)
指標一：機構災害緊急 (EOP)應變
達成方式：
1. 建置機構之災害應變計畫及作業程序(含訂有災害發生前之整備方法及災害應變計畫與作業程序)。
2. 修訂防火及避難安全風險自主檢核計畫，每年應實施緊急災害應變演練，並有紀錄。
3. 緊急災害應變演練符合機構及住民特性、夜間人力等情境，作為實地演練腳本，演練過程應全盤分析、溝通及辨識機構風險，並有演練後檢討與風險註記，轉化為工作人員之風險教育，做為機構日常管理及災害風險演練常模。
4. 工作人員熟悉正確使用119火災通報裝置，並將自動撒水設備之功能納入機構災害緊急應變計畫，俾符合機構現況。另於辦理消防演練時能夠落實使用。
5. 機構參加衛生福利部進階住宿機構照服員為○○○，目前輔助機構內之防火管理工作及協助緊急應變工作，並輔導機構其他照服員落實防火及緊急應變工作。

指標二：個別化支持計畫執行
達成方式：
1. 機構設有「提升自主照顧能力支援工作小組」，以個案為中心，辦理三方共識會談，與服務對象及家屬共同研商擬定ISP，並留有紀錄。
2. 工作流程訂有協助及鼓勵服務對象增進自我照顧能力之辦法或策略，並納入支持自主生活能力之照顧精神。
3. 落實增加服務對象自我照顧能力及提升照顧品質之措施，確實執行並有紀錄。
4. 對有復能潛能之服務對象設有返家計畫，確實執行並有紀錄。
5. 預定○○年○月○日辦理年度成果發表會，向□機構內工作人員分享執行成效或□其他機構共同辦理。

指標三：建構照顧資訊系統
達成方式：
依照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資料格式及交換頻率，採以下方式之一：
指標3.1□自行建置(系統商名稱________)或□租用(系統商名稱________)並介接資料至衛生福利部系統
指標3.2□至衛生福利部系統登打紀錄(「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」或「護理之家照護管理系統」)
以減少工作人員書面謄寫資料。

指標四：智慧輔助照顧科技應用
達成方式：
1. 視服務對象特性，運用智慧輔助照顧科技，藉由無侵害個人隱私權之方式，回饋監測情形至機構□自行建置或□租用之資訊系統，並透過數據分析提供提醒或即時警告通知，協助工作人員進行監測，以提供安全照顧環境。
2. 機構預計○○年○月○日就智慧照顧科技應用系統等設備辦理員工在職訓練，並能實際操作。

指標五：強化人員管理
達成方式：
【5.1】優化工作人員設置情形
1. 照顧服務人員設置及資格符合相關法規，且本國籍服務人員人數(專任護理人員______人及專任照顧服務人員______人)大於外籍服務人員。
2. 失智專責機構聘僱照顧服務員人數優於法規(機構已聘任______人，法規規定______人)。

【5.2】 工作人員相關制度訂定及執行情形
1. 訂定工作手冊，且落實定期因應機構需求修正，內容應明列機構組織架構、各單位及人員業務執掌、重要工作流程、緊急事件求助與通報等聯繫窗口、電話等資料，以及住民及家屬防火衛教、針對吸菸及情緒不穩住民之防範措施、危險物品保管安全之定期查檢。
2. 訂定工作人員權益相關制度，應包括以下項目：工作人員差假制度、教育訓練、薪資給付制度、退休撫恤制度、申訴制度、考核獎勵制度、勞健保之辦理及身心健康維護措施等，確實依據制度執行，並有佐證資料。
3. 對於外籍看護工有食宿之規劃，且提供外籍看護工每年20小時之繼續教育課程(已含至少 4 小時消防安全、緊急應變、感染管制、性別敏感度課程)，完訓率達100%。
【5.3】新進本國籍專任照顧服務人員固定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3萬元(且投保金額符合相關法令)，機構已訂定工作人員薪資晉階久任制度，依工作人員年資及績效辦理晉階考核，將薪資及考核規定納入人事規章。

指標六：加強專業知能
達成方式：
【6.1】115年度至少80%人員完成服務對象權益維護課程(包含老人保護、身心障礙者保護及愛滋病患相關照護)。
【6.2】115年度至少80%人員完成吞嚥及進食照顧技巧課程。
【6.3】115年度至少80%人員口腔保健教育訓練(包含口腔功能維持及口腔清潔照護)。

指標七：維護服務對象權益
達成方式：
1.主動增能服務對象對自己權益的認識。
2.鼓勵服務對象表達自我權益事項，機構設有相關處理機制，且有受理及採納服務對象意見之具體事實。
3.設有保護服務對象隱私機制，如提供服務對象使用資訊工具時可提供保護隱私之具體措施。
4.支持服務對象於居住空間擺設及日常生活能依自己的選擇，有具體事實。
5.活動設計多元，尊重服務對象活動的選擇，並提供適當支持，有具體事實。

(請自行增刪修)

	預期
效益
	達到既有機構品質精進之目標，改善機構住民受照顧品質，並運用智慧輔助照顧科技，增加機構照顧作業行政效率、提升照顧品質及減輕工作人員照顧負擔，以建置友善照顧及工作環境。

(請自行增刪修)

	
以上申請指標項目及申請金額經確認無誤。  負責人簽名：



	






(申請單位用印、負責人簽章)





115年度住宿機構照顧品質獎勵計畫
指標4智慧輔助照顧科技運用申請書
	申請機構名稱
	

	智慧輔助照顧 科技名稱(一)
	
	□本指標為第1年申請，預計涵蓋率達50%
□本指標為第2年申請，預計涵蓋率達80%

	申請指標項次
科技輔具類型
	□【4.1】行動感知智慧輔助科技         □【4.2】移動支援智慧輔助科技
□【4.3】照護支援智慧輔助科技                  □【4.4】排泄支援智慧輔助科技
□【4.5】入浴支援智慧輔助科技

	備審文件
	□ 已檢附科技輔具簡介相關文件(含功能介紹、圖片、廠商名稱)

	
	以下擇一檢附：
□ 有效日期內中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/登錄字號
□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照護機構專區之「創新照護產品及服務名錄」之產品
□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：符合國家標準或其他具等同性質國際標準之性能規格要求

	智能輔助照顧 科技名稱(二)
	
	□本指標為第1年申請，預計涵蓋率達50%
□本指標為第2年申請，預計涵蓋率達80%

	申請指標項次
科技輔具類型
	□【4.1】行動感知智慧輔助科技         □【4.2】移動支援智慧輔助科技
□【4.3】照護支援智慧輔助科技                  □【4.4】排泄支援智慧輔助科技
□【4.5】入浴支援智慧輔助科技

	備審文件
	□ 已檢附科技輔具簡介相關文件(含功能介紹、圖片、廠商名稱)

	
	以下擇一檢附：
□ 有效日期內中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/登錄字號
□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照護機構專區之「創新照護產品及服務名錄」之產品
□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：符合國家標準或其他具等同性質國際標準之性能規格要求

	智能輔助照顧 科技名稱(三)
	
	□本指標為第1年申請，預計涵蓋率達50%
□本指標為第2年申請，預計涵蓋率達80%

	申請指標項次
科技輔具類型
	□【4.1】行動感知智慧輔助科技         □【4.2】移動支援智慧輔助科技
□【4.3】照護支援智慧輔助科技                  □【4.4】排泄支援智慧輔助科技
□【4.5】入浴支援智慧輔助科技

	備審文件
	□ 已檢附科技輔具簡介相關文件(含功能介紹、圖片、廠商名稱)

	
	以下擇一檢附：
□ 有效日期內中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/登錄字號
□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照護機構專區之「創新照護產品及服務名錄」之產品
□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：符合國家標準或其他具等同性質國際標準之性能規格要求


[bookmark: _GoBack]※強化感染管制獎勵計畫-住宿機構獎勵金額參考(單位：萬元)
	床數規模
	住宿機構獎勵費用

	
	基礎
指標
	指標四
	指標五
	指標六

	
	
	申請1.2.3
	申請1.2.3.5
	申請1.2.3.4
	申請1.2.3.4.5
	桌上演練
	實地演練
	

	第一類：49床以下
	18
	2
	4
	6
	8
	10
	15
	3

	第二類：50-99床
	19
	2
	4
	6
	8
	10
	15
	3

	第三類：100-149床
	22
	2
	5
	7
	10
	10
	17
	6

	第四類：150-199床
	23
	2
	5
	7
	10
	10
	17
	6

	第五類：200床以上
	26
	2
	6
	8
	12
	10
	19
	9



※強化感染管制獎勵計畫-合作醫院獎勵金額參考(單位：萬元)
	床數規模
	合作醫院獎勵費用

	
	指標四

	
	申請1.2.3
	申請1.2.3.5
(含第5項者)
	申請1.2.3.4
	申請1.2.3.4.5
(含第5項者)

	第一類：49床以下
	13
	15
	13
	15

	第二類：50-99床
	13
	15
	13
	15

	第三類：100-149床
	17
	20
	17
	20

	第四類：150-199床
	17
	20
	17
	20

	第五類：200床以上
	21
	25
	21
	25



※照顧品質獎勵計畫指標項目及金額參考(單位：萬元)
	     指標
類型
	1
	2
	3
	4
	5
	6
	7

	
	
	
	3.1
	3.2
	4.1
	4.2
	4.3
	4.4
	4.5
	5.1
	5.2
	5.3
	6.1
	6.2
	6.3
	

	第一類
49床以下
	15
	5
	30
	15
	18
	8
	5
	8
	5
	3
	3
	3
	2
	2
	2
	2

	第二類
50~75床
	15
	5
	40
	20
	28
	15
	7
	15
	7
	5
	5
	5
	5
	5
	5
	2

	第三類
76~99床
	15
	5
	50
	25
	32
	24
	8
	24
	8
	8
	8
	8
	8
	8
	8
	2

	第四類
100~149床
	17
	5
	50
	25
	34
	26
	8
	26
	8
	10
	10
	10
	10
	10
	10
	2

	第五類
150床以上
	19
	5
	50
	25
	34
	26
	8
	26
	8
	13
	13
	13
	13
	13
	13
	2



6

